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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 IJ t==I 

本标准按照 GB/T 1.1-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。

本标准代替 SJ/T 10709-1996 <<压电陶瓷蜂鸣片总规范》。与 SJ/T 10709-1996 相比，除编辑

性修改外主要变化如下:

一一标准名称修改为《压电陶瓷电声元件总规范>> ; 

一一删除了"发音体"，增加了"蜂鸣器、扬声器和拾音器" (见第1章， 1996 年版的第1章) ; 

一一增加了"分类" (见第4章) ; 

一一"工作温度"改为"气候类别 FF ，增加了"冲击严酷等级" (见第5章， 1996 年版的 4.2) ; 

一一增加了"可焊性(适用时) "、"耐焊接热(适用时) "、"耐高温(耐高温元件适用) "、

"耐高电压(耐高电压元件适用) "和"冲击"的要求和检验方法(见第6章和第7章， 1996 年

版的第5章) ; 

一一增加了"损耗角正切"的要求和检验方法(见 6.4和 7.4 ， 1996 年版的 5.3 、 5.4、 5.5 和 5.6);

一一在"附着力"的要求中，增加了"陶瓷片与基板应不脱离" (见 6.7 ， 1996 年版的 5. 13. 1) ; 
一一"粘接强度"的要求按照基板与陶瓷片的厚度比分别表述(见 6.8 ， 1996 年版的 5.15) ; 

一一"高温"的要求修改为经试验后"电性能或其最大变化范围应符合详细规范规定，瓷片应无

裂纹、脱落"，删除了表4 (见 6.1 1， 1996 年版的 5.7. 1) ; 

一一叫民温"的要求修改为经试验后"电性能或其最大变化范围应符合详细规范规定，瓷片应无

裂纹、脱落" (见 6. 12 , 1996 年版的 5.8.1) ; 

一一增加了"偏心度"的图示和计算公式(见 7.2.2 ， 1996 年版的 5.2.2) ; 
一一恒流法中的限流电阻修改为"不小于待测元件等效电阻的10倍"，校准测试电压修改为1V ，

校准测试电压时开关位置修改为开路;增加了扫频法(见 7.4.1 和 7.4.2 ， 1996 年版的5.3

矛日 5.4) ; 

一一修改了"绝缘电阻"的测试电压和测试方法(见 7.4.5 ， 1996 年版的 5.6.2) ; 
一一修改了"附着力"的检验方法，增加了图示(见 7.7 ， 1996 年版的 5. 13. 2) ; 

一一在"鉴定检验"中，增加了试验分组和样品数(见 8.2 ， 1996 年版的 6.1) ; 
一一修改了检验项目、检验水平和接收质量限 (AQL) (见 8.3.2 ， 1996 年版的 6.2.1) ; 

一一"周期检验"修改为每12个月进行一次，修改了检验项目，抽样改为固定样本数(见 8.3.3 ，

1996 年版的 6.2.2) ; 

一一增加了注意事项(见 A.2) 。

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。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。

本标准由全国频率控制和选择用压电器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(SAC/TC182) 归口。

本标准起草单位:肇庆捷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、昆山攀特电陶科技有限公司、广州市番禹奥迪威电

子有限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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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标准主要起草人:姜知水、欧明、潘铁政、姜德星。

本标准所代替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:

一- SJ 2780-1987 ((压电陶瓷蜂鸣片总技术条件>> ; 

一-SJ/T 10709-1996 <<压电陶瓷蜂鸣片总规范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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压电陶瓷电声元件总规范

1 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压电陶瓷电声元件(以下简称为"元件" )的术语和定义、分类、优先额定值和特性、

要求、检验方法、检验规则、标志、包装、运输和储存等。

本标准适用于蜂鸣器、报警器、扬声器和

3 术语和定义

湿热试验

:冲击

:碰撞

跌落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
4

于
寻
对
的
件
期
引

文
日
l

列
注
月

下
不
臼国正

凡

GB/T 

GB/T 

GB/T 2828. 1 

GB/T 3389. 1 

GB/T 19405. 1 

焊

逐批检验抽样计划

s) 规范的标准方法

GB/T 3389. 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
3. 1 

压电陶瓷电声元件 piezoelectric ceramic electro-acoustic components 

基于压电效应，由压电陶瓷片与振动基板复合而成的，用于空气中"电一声"转换的压电陶瓷元件。

3. 2 

偏心度 eccentricity 

陶瓷片中心相对于基板中心偏离的程度。

4 分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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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1 按装配工艺

元件按装配工艺分为:

一一-普通元件，适用于非表面安装工艺的器件:

一一耐高温元件，适用于表面安装工艺的器件。

4.2 按驱动电压

元件按驱动电压分为:

一一常规元件，用于家电电器、工业仪表等用途的低电压驱动元件;

一一耐高电压元件，用于安防报警及车载等用途的高电压驱动元件。

4.3 按陶瓷片结构

元件按陶瓷片结构分为:

一一单层元件，陶瓷片由一层陶瓷介质组成的元件:

一一叠层元件，单侧陶瓷片由两层及以上的陶瓷介质和电极间隔组成的元件。

5 优先额定值和特性

5. 1 概述

详细规范给出的值应优先从下列值中选取。

5.2 气候类别

气候类别见表10

表 1 气候类别

序号 气候类别

10 / 70 / 4 

2 25 / 85 / 4 

3 55 / 125 / 4 

5.3 振动严酷等级

振动严酷等级见表20

表 2 振动严酷等级

振动条件

序号 频率范围 振幅

Hz mm 

0.35 
1 O,.___, 55 

2 o. 75 

5.4 碰撞严酷等级

碰撞严酷等级见表3 。

2 

扫频循环

次

10 



表 3 碰撞严酷等级

峰值加速度

m/s2 (gn) 

100 (10) 

5.5 冲击严酷等级

冲击严酷等级见表4。

脉冲持续时间

ms 

16 

表 4 冲击严酷等级

6 要求

峰值加速度

m/ S2 (gn) 

注:标志包含元件表面的各种功能性标识，如阻焊油墨。

6.4 电性能

6.4.1 谐振频率

元件的谐振频率应符合详细规范的规定。

6. 4. 2 等效电阻

元件的等效电阻应符合详细规范的规定。

6.4.3 自由电容

元件的自由电容应符合详细规范的规定。

SJ/T 10709一-2016

碰撞次数

次

1000::!:10 

相应的速度变化量(半正弦)

m/s 

1. 0 

致时，应以相关

刺等缺陷。陶瓷片应无

化锈蚀等缺陷。

3 



SJ/T 10709--2016 

6.4.4 损耗角正切

元件的损耗角正切值应符合详细规范的规定。

6.4.5 绝缘电阻

元件任意两端的绝缘电阻均应不小于100 MQ 。

6.5 可焊性(适用时)

元件按7.5的规定试验后，焊料应润湿试验表面区域。

6. 6 耐焊接热(适用时)

元件按7.6的规定试验后，电极面应无损伤。

6. 7 附着力(适用时〉

元件按7. 7的规定试验后，电极面应无机械损伤，陶瓷片与基板应不脱离。

6.8 粘接强度

元件按7.8的规定试验后，基板与陶瓷片厚度比等于或大于1的元件应无陶瓷片脱落和翘起现象，但

允许龟裂:基板与陶瓷片厚度比小于1的元件和叠层元件应符合详细规范的规定。

6. 9 耐高温(耐高温元件适用〉

元件按7.9的规定试验后，电性能应符合表5或详细规范规定，瓷片应无裂纹、脱落。附着力应符合

6. 7的规定，粘接强度应符合6.8的规定。

表 5 电性能要求

序号 项目 要求

l 谐振频率 最大变化范围士5%

2 等效电阻 符合详细规范

3 自由电容 最大变化范围士10%

4 损耗角正切 符合详细规范

5 绝缘电阻 不小于 100 MQ 

6. 10 耐高电压(耐高电压元件适用〉

元件按7. 10的规定试验后，瓷片应无裂纹、脱落，试验过程无飞弧现象，电性能应符合详细规范规

定。

6. 11 高温

元件按7. 11的规定试验后，在高温下测量，电性能或其最大变化范围应符合详细规范规定，瓷片应

无裂纹、脱落。

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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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12 低温

元件按7. 12的规定试验后，在低温下测量，电性能或其最大变化范围应符合详细规范规定，瓷片应

无裂纹、脱落。

6.13 温度变化

元件按7. 13的规定试验后，电性能应符合表6或详细规范规定，瓷片应无裂纹、脱落。

序号

2 

3 

4 

5 

6.14 恒定

元件按

6. 15 振动

元件按

损伤。

6. 16 碰撞

元件按7. 16 

损伤。

6. 17 冲击

6. 18 自由跌落

表 6 电性能要求

项目 要求

落。

纹、脱落等机械

、裂纹、脱落等机械

元件按7. 18的规定试验后，电性能应符合表6或详细规范规定，瓷片应无破损、裂纹、脱落等机械

损伤。

7 检验方法

7. 1 通贝。

除另有规定外，所有试验都应在GB/T 2421.1--2008中 5.3规定的测量和试验用标准大气条件下进

行。

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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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一温度: 15 oc ~ 3 5 OC; 
一一相对湿度: 25% ,-...., 75% ; 

一一气压: 86 kPa ~106 kPa; 

有争议时，采用仲裁测量和试验用标准大气条件:

一一温度: 25
0

C 士 1 oC; 

一一相对湿度: 48% ,-...., 52%; 

一一气压: 86 kPa ,-...., 106 kPa 。

测量前，元件应在测量温度下放置24 h，以使元件达到热平衡。为了有助于干燥，受控恢复条件和

标准的干燥条件应符合GB/T 2421. 1--2008中5.4和5.5的规定。应记录测量期间的环境温度并在试验报

告中注明。

7.2 外形尺寸

用符合准确度要求的量具测量元件的外形尺寸。

偏心度的测量如图1所示，使用符合准确度要求的量具测量a、 b、 D、 ι 用公式 (1) 计算偏心度。

式中:

C 一一『偏心度:

c= 三二主x100%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….. ••. •.• ..• (1) 
D-d 

a 一一基板与陶瓷片同侧边缘的最大距离，单位为毫米 (mm) ; 

b 一一基板与陶瓷片同侧边缘的最小距离，单位为毫米 (mm) ; 

D 一一基板直径，单位为毫米 (mm) ; 

d 一一陶瓷片直径，单位为毫米 (mm) 。

说明:

1一一基板:

2一一陶瓷片;

3一一一电极。

p 

d 

图 1 偏心度的测量

7.3 外观质量和标志

7.3. 1 外观质量

采用目视法检查元件的外观，元件的外表应平整、清沽，无缺胶、多胶等缺陷:基板应无锈蚀、缺

口、毛刺等缺陷。陶瓷片应无裂纹、缺口、砂点等缺陷。电极面应图案完整、清晰，色泽自然、均匀，

无氧化锈蚀等缺陷。

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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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3.2 标志

在室温下，用蘸有无水乙醇的脱脂棉球将标志轻擦3次后，目视检查标志应完整、清晰。

7.4 电性能

7.4.1 谐振频率

7.4. 1. 1 概述

测试设备应符合下列要求:

一一 信号发生器频率瞬时稳定度高于待测频率的准确度，输出波形为正弦波，谐波失真抑制大于

、
}
/

-hu 

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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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1 P2 

元件:

R1a 一一一电阻器:

B1 一一待测元件:

Rst一一-可变无感电阻;

Sl 一一开关。

R1 a 

B1 

仪器:

P1 一一信号发生器:

P2 一一频率计:

P3 一一-高频毫伏表。

电阻值不小于待测元件等效电阻值的 10 倍。

P1 P2 

元件:

Rl一一电阻器 R=100Q;

R2一一一电阻器 R=100 Q; 

R3一一电阻器 R =10 Q; 

R4一一一电阻器 R =10 Q; 

Bl 一一待测元件:

Rst一一可变无感电阻:

Sl 一一一开关。

7.4.2 等效电阻

7.4.2.1 概述

8 

图 2 恒流法测试电路

Rst 

Sl 

仪器:

Pl 一一信号发生器:

P2一一频率计:

的一一高频毫伏表。

图 3 恒压法测试电路

P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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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试设备、测试夹具和测量点按7.4. 1. 1 的规定。

7.4.2.2 测试电路

测试电路按7.4. 1. 2的规定。

7.4.2.3 测试方法

选择任一方法测试元件的等效电阻:

a) 恒流法测试:按 7.4. 1. 3 中的恒流法测试谐振频率后，置开关 Sl 在 2 的位置，调节可变无感

电阻 Rst 的阻值，使高频毫伏表 P3 的指示值与测试谐振频率时的指示值相等，此时可变电阻

Rst 的阻值为元件的等效电阻。

b) 恒压法测试:按 7.4. 1. 3 中的恒压法测试谐振频率后，置开关 Sl 在 3 的位置，调节可变无感

电阻 Rst 的阻值，使高频毫伏表 P3 的指示值与测试谐振频率时的指示值相等，此时可变电阻

Rst 的阻值为元件的等效电阻。

c) 扫频法测试:按 7.4. 1. 3 中的扫频法测试，扫频范围内的最小阻抗值为元件的等效电阻。

7.4.3 自由电容

7.4.3.1 概述

使用符合准确度要求的电桥测试，电容的测量误差不大于0.5%，损耗角正切测量误差不大于0.5%0 。

7.4.3.2 测试方法

将测试夹具的尖端夹持住元件，使元件径向垂直于水平面悬空。测试频率设定为120 Hz，测试电压

不大于1 V，直接读出元件的自由电容。

7.4.4 损耗角正切

7.4.4.1 概述

测试设备按7.4.3.1的规定。

7.4.4.2 测试方法

按7.4.3.2的规定，直接读出元件的损耗角正切值。

7.4.5 绝缘电阻

使用测试电压准确度为::1:2%的绝缘电阻测试仪测量，测试电压以陶瓷片厚度计算为直流250 V/mm, 

读数稳定后读取绝缘电阻值。需重新测试时应先充分放电。

7.5 可焊性

按GB/T 2423. 28--2005试验Ta 规定的烙铁法进行试验，使用60 Wr-..- 90 W温控电烙铁，熔点为260 0C

的无铅焊锡丝，焊接温度320 oC 士 10
0

C 。

在电极面任意点进行焊接，烙铁头不应接触电极面，焊接面积为3 mm2
r-..- 5 mm2，焊点堆积高度不大

于2 阻，焊接时间不大于1 s 。

7.6 耐焊接热

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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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 GB/T 2423.28-2005 试验Tb 规定的烙铁法进行试验，使用60 W'"'-'90 W温控电烙铁，熔点为260

℃的无铅焊锡丝，焊接温度345 oc 土 5 oc 。

在电极面任意点进行焊接，烙铁头不应接触电极面，焊接面积为3 mrn2'"'-'5 mrn2，焊点堆积高度不大

于2 mrn，焊接时间为1. 5s i= 0.5s 。

7.7 附着力

10 

说明:

1一一基板:

2一一陶瓷片;

3一一一电极;

ι一一焊点:

5一一导线;

6一一硅码。

图 4 附着力的试验

时间为10 s 士 1 s。试验后电极面应无机

2 

3 

4 

5 

6 

平方向试验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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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7 负荷强度

序号
陶瓷片厚度 (t) 垂直负荷 水平负荷

mm N N 

t运0.05 1. 5 5 

2 0.05<t运O. 10 2.0 10 

3 O.l<t运0.2 2.5 
20 

4 >0.2 3.0 

7.8 粘接强度

总厚度不大于0.3 mrn的元件采用直径为陶瓷片二分之一的圆柱体。

总厚度大于0.3 mrn的元件采用直径与陶瓷片相同或详细规范规定的圆柱休。

使元件基板一面与圆柱体的柱面贴紧，将元件压弯至与柱面吻合后检查外观，基板与陶瓷片厚度比

等于或大于1的元件应无陶瓷片脱落和翘起现象，但允许龟裂:基板与陶瓷片厚度比小于1的元件和叠层

元件应符合详细规范的规定。

7.9 耐高温

7.9.1 试验设备

采用满足GB/T 19405.1--2003中5.4.1规定的红外再流焊工艺条件或详细规范规定的设备。

7.9.2 试验方法

除详细规范另有规定外，按照 GB/T 19405.1--2003 中 5.4.1规定的红外再流焊工艺条件试验，试

验后在室温下恢复4h测量电性能并检查外观，电性能应符合表5或详细规范规定，瓷片应无裂纹、脱落。

然后分组按照7. 7和7.8的要求进行附着力试验和粘接强度试验。

7. 10 耐高电压

7. 10.1 试验设备

采用带有功率输出的低频信号发生器，输出信号的幅值、波形和频率应能满足详细规范的规定。

7.10.2 试验方法

按详细规范的规定焊接导线，将导线端子接入测试夹具，保持元件悬空。

按详细规范的规定值设定输出信号频率，平稳加电压至规定值;保持时间结束，将电压平稳下降至

零后测量电性能并检查外观，瓷片应无裂纹、脱落，试验过程无飞弧现象，电性能应符合详细规范规定。

7. 11 高温

按 GB/T 2423. 2--2008 试验Bb规定。除详细规范另有规定外，试验温度为表1规定的最高工作温度，

持续时间为30 min 。

7.12 低温

按 GB/T 2423.1一2008 试验Ab规定。除详细规范另有规定外，试验温度为表1规定的最低工作温度，

持续时间为30 min 。

1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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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13 温度变化

按 GB/T 2423.22--2012 试验Na规定。低温丑为表1规定的最低工作温度，高温Z为表1规定的最高

工作温度，暴露时间 tl为30 min，转换时间白为2 miw--"'3 min，恢复时间为 1 h后，进行电性能测试。

7.14 恒定湿热

按 GB/T 2423.3--2006 试验Cab 规定。试验温度为65 oC i:: 3 oC ，相对湿度为85% i:: 3% ，持续时

间为4 d，恢复时间为 1 h后，进行电性能测试。

7. 15 振动

7.16 碰撞

按GB/T 2423.6--1 

7. 17 冲击

按 GB/T

至硬木板(

8 检验规则

8.2 鉴定检验

8.2. 1 概述

鉴定检验是对一种型
....... 

产符合本标准和详细规范规定的

亦应进行。鉴定检验应采用正常生产

室进行。

8.2.2 检验程序

的高度自由跌落

在于确定制造者是否有能力生

及零部件变更或停产后恢复生产时

生产出来的样本，并在鉴定机构认可的试验

鉴定检验的样品数和试验分组由表8给出。每组试验应按规定的顺序进行。

全部样品均应经受0组试验，然后分配到其他各组。

0组的一只备份样品可用于代替0组中的不合格品，不合格的样品不应用于其他组试验。

1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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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8 鉴定检验

试验分组 检验或试验项目 要求章条号 方法章条号 样品数 允许不合格数

外形只寸 6.2 7.2 
全部样品

。 外观质量和标志 6.3 7.3 (含 1 只备份样 l 

品)
电性能 6.4 7.4 

l 可焊性(适用时) 6.5 7.5 5 

2 耐焊接热(适用时〉 6.6 7.6 5 

3 附着力(适用时) 6. 7 7. 7 10 

4 粘接强度 6.8 7.8 5 

耐高温(耐高温元件适用) 6.9 7.9 

5 附着力(适用时) 6. 7 7. 7 10a 

粘接强度 6.8 7.8 

6 耐高电压 (耐高电压元件适用) 6. 10 7. 10 10 

高温 6.11 7.11 

7 低温 6. 12 7. 12 10 

自由跌落 6. 18 7. 18 

温度变化 6. 13 7. 13 
8 10 

恒定湿热 6. 14 7.14 

振动 6. 15 7. 15 
9 10 

碰撞或冲击 6. 16 或 6.17 7. 16 或 7.17

a 样品应全部按 7.9 的规定试验后，平均分为 2 组，分别按照 7. 7 、 7.8 的规定试验。

8.2.3 检验结果判定

鉴定检验不合格品数不超过规定的允许不合格品数时，鉴定检验合格。

8.3 质量一致性检验

8.3.1 概述

质量一致性检验分逐批检验和周期检验。

8.3.2 逐批检验

8.3.2.1 牛金验批

。

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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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验批应由在相同条件下生产，并同时提交检验的相同型号元件的所有产品组成。

8.3.2.2 抽样方案

逐批检验按照GB/T 2828.1--2012 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，检验项目、顺序、检验水平及接收质量

限 CAQL) 由表9给出。

表 9 逐批检验

试验分组 检验或试验项目

外形尺寸

2 

3 

4 

5 

6 

7 

8 

9 

8.3. 2. 3 不合格

逐批检验时，如第1项~

重新提交进行复检。复检批应采
『唱唱跑跑

如第4项~第9项中任一项不合格，则该批产

8.3.3 周期检验

要求章条号 |方法章条号
检验水平 接收质量限

1L I AQL 

S一2

1. 0 

II 0.65 

1. 0 

，剔除有缺陷的产品，并按表9

品判为不合格，不得再次提交验收:

，不得再次提交验收。

周期检验每12个月进行一次。在结构设计、主要工艺、主要材料改变或停产三个月以上又恢复生产

时亦应进行。周期检验所需的样品应从同一周期生产的，经逐批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。周期检验

的分组、检验项目及顺序应符合表10规定。

周期检验不合格，应停止产品生产、验收和交货，并根据不合格原因，对材料和工艺采取纠正措施，

直至新的周期检验合格后，才能恢复正常生产和交付。

经周期检验的样品不得作为合格品交货。

1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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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0 周期检验

试验分组 检验或试验项目 要求章条号 方法章条号 样品数 允许不合格数

高温 6.11 7.11 

低温 6. 12 7. 12 10 

自由跌落 6. 18 7. 18 

温度变化 6. 13 7. 13 。

2 10 

恒定湿热 6. 14 7. 14 

振动 6. 15 7. 15 
3 10 

碰撞或冲击 6. 16 或 6.17 7. 16 或 7.17

9 标志、包装、运输和储存

9.1 标志

元件上应清晰地标明制造厂商标、产品型号、生产日期，由于尺寸限制不能完整标志时，应按相应

的详细规范的规定标志，但应在外包装上做完整的标志。型号命名方法与注意事项详见附录A。

9.2 包装

9.2.1 内包装

元件应排列整齐叠放并固定于内包装盒中，内包装盒应采用防震缓冲材料，并为防止元件变质和物

理损伤提供足够的保护。内包装盒内只能装同一型号的产品，并应放上盖有质量部门印章的合格证。内

包装盒上应标明:

a) 制造单位名称和商标:

b) 产品名称和型号:

c) 产品数量和生产日期。

9.2.2 外包装

外包装箱应符合防护要求，箱内壁应衬有防潮材料，空隙中用减振材料填塞。箱内应放有装箱单。

装满元件的外包装箱重量不应超过20 kg，包装箱上储运标志应符合 GB/T 191的规定，标明"怕雨"、

"怕晒" "易碎物品"等标志。包装箱的外表应标明:

a) 制造单位名称和商标:

b) 产品的名称、型号、详细规范代号、数量:

c) 重量、外形尺寸:

d) 包装日期。

9.3 运输

装有元件的包装箱允许采用任何方式运输，但应避免雨雪的直接淋袭和机械损伤。装卸时不得抛掷。

1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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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4 储存

元件应储存在温度-10 oC r-._., 40 oC ，相对湿度不大于80%的室内，并保持温度和湿度稳定。

不得将元件存放在有腐蚀性化学物质(酸、碱、盐基、有机气体、硫化物等)的环境中。

元件应在良好包装下遮光储存，不得散落。储存地点应设置衬垫物，不得将元件直接放置在地面上，

以避免受潮和生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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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A

(资料性附录〉

型号命名方法与注意事项

A. 1 型号命名

推荐采用如下方式命名元件型号:

口口口口口口一口

示例1 : 

巴形状呻巾 Y一异形
」一一谐振频率:单位 kHz，保留一位小数:

基板材料: T一铜; G 一不锈钢; N一铁镰合金; 0一其他:

外形尺寸:单位 mrn，外径、长度或边长，用数字表示;

类别:一(短划线)一普通元件; S一耐高温元件; v 一耐高电压元件:
L一叠层元件:

主称: FT一蜂鸣器元件; BT一报警器元件; YT一扬声器元件:

FT-15N4.0-C 表示蜂鸣器用、普通型、直径 15 mm、铁综合金基板、谐振频率 4.0 kHz 的园形压电陶瓷电声元件。

示例2:

YTL23GO. 7-S 表示扬声器用、叠层型、边长 23 mm、不锈钢基板、谐振频率 O. 7 kHz 的方形压电陶瓷电声元件。

A. 2 注意事项

A. 2.1 焊接与安装

如需焊接导线时，焊接温度应不大于350 OC ，基板上的焊接时间应不大于3 S; 陶瓷电极上的焊接

时间应不大于2 s，电烙铁应尽量减少直接接触元件电极;对于陶瓷片厚度小于0.05 mrn的元件，推荐采

用粘接的方式连接电极和导线。

应避免对元件的中心区域施加载荷，否则可能会导致陶瓷片破裂;不应用裸手接触元件，以免腐蚀

电极。

在元件焊接与安装过程中应遮蔽强光，以避免电极氧化。

焊接导线后的元件，应避免导线过度受力，以免焊点脱落。

A.2.2 1吏用

元件的输入电压应低于详细规范规定的最大输入电压:避免使元件长期处于直流电压下，防止发生

银离子迁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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